
教育部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推動學校計畫 

「節能順口溜」明信片設計比賽活動報名簡章 

一、比賽內容 

近年來因全球暖化的現象、能源短缺，為使能源能永續利用，因此，

政府各部門極力推動節能減碳相關政策及環境教育活動，期許全民從生活中

開始落實節約能源，以個人的行動推廣到團體，共同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為鼓勵各級學校多參與節能減碳活動，特辦理「節能順口溜」明信片

設計比賽，請您從參加過的各種節能減碳活動，或具體實施節能減碳經驗

中，將具有精簡、順暢、隨口的「順口溜」寫在明信片上，並佐以節能的相

關設計，以寄送明信片傳遞推廣「節約能源」的精神 

二、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4. 協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學院 

三、活動期程 

1. 徵稿日期：自 105年 10月 25日起至 11月 25日下午 17:00 分止，逾期恕

不受理。(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2. 得奬公佈：105年 12月 9日公佈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頁

（http://www.tc.edu.tw/），另以專函通知得獎者。 

四、參加對象： 

凡設籍或就讀臺中市國小、國中、高中職之在學學生，分國小低年級組（一

至三年級）、國小高年級組（四至六年級）、國中組、高中職組四組參賽。 

五、投稿方式：  

1. 郵寄投稿： 

(1) 請檢具「報名表」（附件 1）及「發表與授權利用同意書」（附件 2）

各乙份，連同「參賽作品」郵寄至收件信箱。 

(2) 郵寄地址：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三段國中巷 10號 新社高中

總務處，信封請註明「節能順口溜明信片設計比賽」 

   2. 現場收件：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三段國中巷 10號 新社高中總務處 

六、作品規格：未符合以下格式或規定者，不予評選。 



1. 作品尺寸為十六開（257mm×182mm）紙張規格，橫、直式不拘，須為平

面作品。 

2. 明信片文字呈現以中文為限，字數於三十字以內。 

3. 投稿數量：每人投稿則數不限，惟作品獲一項以上名次時，以最高獎勵一

項為限。 

七、徵文比賽聯絡窗口 

聯絡人：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王碩宏老師 

聯絡電話：04-25812116  分機 254 

電子郵件信箱：2015r008@sshs.tc.edu.tw 

八、活動獎項： 

1.國中組、高中職組各組取前三名： 

第 1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奬狀乙紙、新臺幣 2,500元之獎品或禮券 

第 2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奬狀乙紙、新臺幣 1,500元之獎品或禮券 

第 3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奬狀乙紙、新臺幣  800元之獎品或禮券 

2.國小低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各組取前三名： 

第 1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奬狀乙紙、新臺幣 1,200元之獎品或禮券 

第 2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奬狀乙紙、新臺幣  800元之獎品或禮券 

第 3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奬狀乙紙、新臺幣  500元之獎品或禮券 

九、評選辦法 

1.評分項目及權重：環保理念(40%)、文字表述(30%)、視覺設計(30%)。 

2.評審方式：  

邀請美術、國文或節能減碳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評選。 

十、注意事項 

1. 為維持本活動之公平性，參賽者請勿將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顯示於作品內

容中，若發現此等行事，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評選。 

2. 作者真實姓名及資料請詳填於報名表上，資料不符合規定者，不予評選。 

3. 參賽者若未同時繳交報名表及「著作財產與授權利用同意書」，不予受理

報名及評審作業。 

4. 參賽作品若與上述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審。 

5. 得獎者將先以電話告知，擇期公開辦理頒獎儀式，得獎名單將公佈於教育

局網站（http://www.tc.edu.tw/）。因本活動有組別之區分，為避免得獎者



有冒用組別之情事發生，將先對得獎者進行身分核對無誤後，始得領奬。 

6. 所有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但同意主辦單位得就

其作品公開發表以及授權非營利用途之重製、發行與公開傳輸轉載。獲獎

作品，主辦單位得集結編印、出版、公布於網站或推薦報刊媒體發表時，

不另支稿酬。 

7. 得獎獎品均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於年終計入個人所得。參選作品如經

發現違反活動簡章之規定，或其作品有冒名、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情事者，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品（或禮券）及獎狀、公布違規情

形事實外，一切法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行負責。凡參加本比賽，即視同接受

本比賽簡章之各項規定，無論獲獎與否，均不得提出異議。 

8.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解釋、修正之。 



附件 1 

【 「節能順口溜」明信片設計比賽徵文比賽報名表】 

編號：_______________(由主辦單位填寫)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別  年齡  

組    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學校  班級   年   班 

聯絡電話 
家裡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得獎通知使用) 

□同上 

電子信箱  

作 品 資 料 

明信片主題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以下各項： 

1. 本人聲明本作品係原創性，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 

2. 同意本局將該得獎作品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再製、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

冊等不限時間、次數、方式等使用權利，並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3. 同意遵守本局之授權範圍，同意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全讓與主辦單位，並不行使著作人

格權，惟得獎者仍保有姓名表示權。 

謹此聲明。 

 

參賽者：                     （請簽名） 

法定代理人：                     （請簽名） 

 



附件 2 

【「節能順口溜」明信片設計比賽】 

發表與授權利用同意書 

 

本人                  參與「節能順口溜」明信片設計比賽，茲同意於獲獎後，

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並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惟仍保有姓

名表示權，以利作品之流通。 

 

授權範圍 

一、本人參賽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應有法律

責任外，一經查覺，本人願取消獲獎資格，如已發給獎狀、獎品（或禮券）

時，本人願歸回所領獎狀、獎品（或禮券）。 

二、本人同意該作品授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擁有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

作、展覽、商品開發、再製以及出版品贈送等權利，本人不得異議。 

三、本人同意將獲獎作品之原稿之著作權無條件讓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權使

用，惟得獎者仍保有姓名表示權。 

四、若因本約定涉訟者，本人同意以主辦單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此致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姓名（未滿 20歲者，由法定代理人簽立同意書）：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簽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